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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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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小军 任之琳 邓四平 钟一华 唐 波 安跃红

李晓莉 李书涛 李 杨 迪 龚保国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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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提高深圳市燃气具安装、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降低因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导致的燃气

事故风险，根据燃气燃烧器具特点及深圳市地域性有关要求，并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从服务的角度提出安装维修应具备的条件和要求，提升燃具安装维修中用户的体验

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建设治理过程中,让市民的幸福感、认同感、获得感持续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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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的术语、定义、总则、基本要求、用户的责

任和义务、服务提供要求、服务评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

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用途燃具的安装维修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905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GB/T 25503 城镇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和售后服务要求

GB/T 27922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GB/T 28885 燃气服务导则

GB/T 34432 售后服务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燃气燃烧器具 gas appliance

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

器、空调器等器具（简称燃具）。

3.2

燃具企业 gas appliance enterprise

生产、销售、安装、维修燃具的企业或组织。

3.3

服务人员 the personnsel of the service

燃具安装维修工和承担客服工作的人员。

3.4

燃具安装维修工 gas applianc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practitioners

使用工具，安装、调试、维护和修理燃气灶具等燃气燃烧器具及附属设施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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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售后服务 after-sales service

售后服务售出是指燃具出售后，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的安装、维修、咨询、投诉等一系列活动和措

施。

3.6

售后服务网络平台 after-sales service network

售后服务网络平台是指实现咨询、配送、安装、维修等服务内容的信息网络。

4 总则

4.1 安全性

燃具企业应严格按照安全标准规范作业，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及适配的材料配件。

4.2 规范性

燃具企业应依据国家标准制定企业安装维修服务规范、标准，并严格执行和遵守。

4.3 透明性

燃具企业应公示安装维修服务流程、时限、收费标准、服务电话、服务网点等与服务有关的各项信

息。

4.4 可追溯性

燃具企业应建立用户服务档案，实现服务的可追溯性。

5 基本要求

5.1 服务保障

5.1.1 燃具企业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具安装、维修人员，并负

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应配备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燃具安装维修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

5.1.2 燃具企业应建立服务标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包括服务流程、服务规范、服务承诺、服务问

责、服务投诉处理、应急响应等制度。

5.1.3 燃具企业应配备服务场所，设置服务电话、服务受理渠道、营业网点，宜提供线上服务平台。

5.1.4 燃具企业应持续优化服务管理，精简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价格。在提供

用户燃具安装维修服务时，积极配合用户和燃气企业，及时上门安装调试燃具。

5.1.5 根据GB/T27922《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规定的服务品质提升要求，燃具企业应设立服务质

量评价指标，持续完善服务目标，并定期开展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评价活动。

5.2 燃具安装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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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装备必要的安装维修材料和部件，满足安装维修需要。

5.2.2 燃具企业应建立燃具安装维修工长效培训机制，对在岗员工进行持续的相关培训，包括服务礼

仪、服务标准等内容，以适应燃具产品推陈出新及安装、维修服务质量的需要。

5.2.3 根据GB17905《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规定的安装维修资格要求，燃具安装维修工应

经考核合格，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安装和维修所要求的技能，考核结果可通过信息化系统查询。

5.2.4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着装整洁、佩戴工牌、举止文明、用语规范、遵守职业道德、有较好的沟通

能力与服务技巧。

5.3 用户信息

5.3.1 燃具企业的用户信息档案应包括安装、维修记录、服务单据、回访记录等内容，实现服务的可

追溯性和用户服务信息的安全性。

5.3.2 燃具企业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燃具企业收集、使用

用户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5.3.3 燃具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燃具企业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丢失。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5.3.4 燃具企业应建立用户信息管理系统，满足用户查询、咨询、预约、投诉等业务的需求，宜利用

互联网技术建立售后服务网络平台。

5.3.5 按照GB/T 25503《城镇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和售后服务要求》规定的售后服务活动联系和反馈系

统要求，用户信息档案宜采用电子信息存储在企业售后服务网络平台。燃具服务档案存档期限应不低

于国家规定的燃具使用年限；商用燃具服务档案存档不少于3年。

5.4 服务承诺及收费标准

5.4.1 燃具企业应制定并公布服务承诺和收费标准。

5.4.2 燃具企业应承诺服务范围、上门服务响应时间、投诉响应时间等，并公示相关信息及服务热线

电话。

5.4.3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明示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经用户同意后方可进行作业。

5.4.4 安装维修完成交付时，如有收费，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向用户提供有效票据或有效票据获取途径。

5.5 服务过程

5.5.1 燃具企业在受理用户安装维修需求时，响应时间应在 24 小时内，特殊情况应及时告知用户。

5.5.2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照与用户约定时间到达。燃具安装维修工对不能按时应约的，应及时告知

用户需要等待的时间；对不能应约的，应至少在约定时间前通知用户并优先重新预约服务时间。

5.5.3 上门服务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提前了解用户需求，做好服务准备，避免多次上门。

5.5.4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主动说明来因和出示考核合格证明，用户可利用信息手段查询安装维修人员

信息。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尊重用户隐私，未经用户同意，不应进入与服务项目内容无关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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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与用户协商制定服务解决方案。

5.5.6 对于燃具或安装维修环境不符合规范要求，不予安装和维修，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主动告知用户

相关规范和解决方案，在作业记录中注明情况，并请用户签字确认。

5.5.7 服务结束，涉及作业记录的，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准确记录，并请用户签字。

5.5.8 服务完成，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清理现场，并带走作业垃圾。

6 用户的责任和义务

6.1 用户应按产品使用和安装说明提供符合安装及维修要求的场所和环境，保证燃具能够正常安装、

维修、使用。

6.2 用户应按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使用及保养燃具。

6.3 用户应配合燃具安装维修工的服务工作，对其提出的整改、检修要求应给予协助。

6.4 用户在发现燃具使用有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关闭气源阀门及燃具开关，并及时与销售者或

生产者联系，取得技术支持和服务。

6.5 在发生事故后，用户应保护好现场，通知有关部门，并配合调查。

7 服务提供

7.1 接待受理

7.1.1 按照GB/T28885《燃气服务导则》规定的接待用户要求，服务人员接待用户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礼貌用语，认真倾听，不应推诿，按规定做好受理记录；

b) 按照企业规定或者承诺的时限内答复、办理；

c) 不属于本企业解决的问题，应告知用户。

7.1.2 服务人员接待用户应按下列程序：

a) 问候语；

b) 报企业名称及工号；

c) 问清事由；

d) 提供相关服务；

e) 道别语。

7.1.3 服务人员进行投诉受理时，应记录投诉内容，按约定时间处理，并进行跟踪回访。

7.1.4 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记录用户信息、用户需求、产品信息等相关内容。

7.2 上门安装

7.2.1 燃具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核实待安装燃具的适用气源、品牌型号、零部件等基本信息，不符合安装要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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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安装；

b) 如无气源适配性标识的燃具不予安装，并主动告知用户燃具气源适配性标识相关规定，引导用户向

燃具销售者索要气源适配性标识；

c) 燃具气源不匹配的，应告知用户更换气源匹配产品再行安装。

7.2.2 安装环境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现场使用环境，如不符合安装条件的不予安装，待符合安装

条件后再予安装；

b) 燃具安装维修工安装之前应对燃具的安装环境是否符合国标安装要求进行甄别，燃具安装应满

足强排产品不得安装在浴室的规定。对于用户需安装在浴室内的要求，应告知用户换取符合安装

在浴室内的平衡机产品再行安装；或与用户协商强排产品安装在浴室以外的安装方案；

c) 燃具安装维修工安装之前应对燃具的安装用电、用水环境进行甄别，商用燃具还应对排水、排

风、消防环境进行甄别，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明确告知用户进行整改，用户可选择有资质的人

员提供有偿服务进行整改。

7.2.3 安装实施

燃具安装维修工与用户协商燃具安装方案，明确安装位置、安装所需材料和零部件、安装收费等内

容，告知用户安装步骤和基本用时。燃具应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安装。

7.2.4 安装检验

a) 燃具安装完毕使用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 CJJ12《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做严

密性检测，满足燃具给水、排水、供电、供暖、供燃气要求；

b) 燃具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运行工况测试，使燃具燃烧正常，各种阀门、开关、控制装置可靠有效；

c) 检验、测试应有用户在场，并告知用户结果。

7.2.5 告知及培训

安装结束后，安装维修工应告知用户产品操作、常规保养、使用注意事项，并对用户进行安全使用宣

传，应对商用燃具使用者进行培训。

7.2.6 安装交付

交付使用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清理工作现场，填写安装完成工作单，并请用户评价、签字确认。

7.3 上门维修

7.3.1 燃具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前应对燃具的使用状况进行甄别，核实待维修燃具的适用气源、品牌型号、

使用年限等基本信息；

b) 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的产品，维修人员应建议用户报废更新。对于仍使用铝箔烟管的燃具，需同

时进行更换。

7.3.2 维修环境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现场使用环境，如不符合使用条件的不予维修，待符合使

用条件后再予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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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前应对燃具的使用环境进行甄别，对于强排产品安装在浴室内的，应明确

告知用户转移燃具安装位置，符合使用环境方可维修；

c)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之前应对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用电、用水环境进行甄别，不符合要求的燃

具需整改后方可维修。用户可选择有资质的人员提供有偿服务进行整改。

7.3.3 维修实施

燃具安装维修工根据用户描述进行故障排查，明确故障原因，与用户协商并确定维修方案，方案应

包括维修方式及服务费用。燃具应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维修。

7.3.4 维修调试

a) 燃具维修完毕，若涉及气路部件，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相关标准做气密性检测；

b) 燃具气密性检测后，燃具安装维修工应进行运行工况测试，使燃具燃烧正常，各种阀门、开关、

控制装置可靠有效；

c) 测试应有用户在场，并告知用户结果。

7.3.5 告知及培训

按照GB/T 25503规定的安装维修者安全宣传义务，维修结束后，安装维修工应告知用户产品操作、常

规保养、使用注意事项，并对用户进行安全使用宣传，应对商用燃具使用者进行培训。

7.3.6 零部件回收

免费维修更换下的零部件，应由维修方回收；用户付费更换下的零部件，应交给用户。

7.3.7 维修交付

交付使用前，安装维修工应清理工作现场，填写维修完成工作单，并请用户评价、签字确认。

7.4 维护保养

安装维修工根据用户需求可提供维护保养增值服务。

8 服务评价

8.1 企业自我评价

企业自我评价的方式包括内部服务检查、业务关键指标监控、用户满意度测评等。

8.1.1 内部服务检查

企业应制定详细的检查标准，组织内部检查，可采用上门跟班检查、神秘顾客调查等方式。

8.1.2 业务关键指标监控

企业应设置服务过程、服务结果的评价指标，对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监控。

8.1.3 用户满意度测评

企业可通过电话回访、问卷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开展用户满意度测评。

8.2 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可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部门、协会、学会、社会评价机构以及用户组织等开展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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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或用户满意度测评。

8.3 评价指标

8.3.1 服务满意率

满意率应不低于90%，计算方法如下：

满意率=（服务满意工单数÷调查有效工单数）×100%

8.3.2 服务及时率

服务及时率应不低于80%，计算方法如下：

服务及时率=（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工单数÷用户预约工单总数）×100%

8.3.3 投诉办结率

投诉办结率应大于或等于95%，计算方法如下：

投诉办结率=（规定时间内投诉办结次数÷投诉总次数）×100%

8.3.4 其它指标

为满足用户需求及行业发展，可设置相应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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